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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编制目的

为科学合理地安排惠东县养老服务设施，探寻符合惠东县实际的养

老模式，对养老服务设施的数量、规模和布局进行统筹规划、合理配置，

完善城市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促进社会养老事业的良性发展，提高老年

人的生活品质，特制定本规划。

第二条 规划层次与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惠东县的行政辖区的陆域范围，用地约 3528.77 平

方公里，具体 2 个街道：平山街道（含九龙峰旅游区）、大岭街道；12

个镇：白花镇、梁化镇、稔山镇、铁涌镇、平海镇（巽寮滨海旅游度假

区、港口滨海旅游度假区）、吉隆镇、黄埠镇、多祝镇、白盆珠镇、安

墩镇、高潭镇、宝口镇；3 个管委会（现状分别纳入平山街道及平海镇进

行统计）：九龙峰旅游区、巽寮滨海旅游度假区、港口滨海旅游度假区；

惠东县中心城区（包括平山、大岭街道等）是本次规划的重点范围，规

划主要落实中心城区机构养老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与建设标准，以及居

家养老服务设施的配建指标与标准，对其他镇街提出各类养老服务设施

建设的要求和建设指标等指导性意见。

第三条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衔接《惠东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规划以

2021 年为现状基准年，规划期限为 2021—2035 年，远期与县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保持一致。其中，近期至 2025 年，远期至 2035 年。

第四条 规划对象

根据《惠州市老龄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惠州市推进长者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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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0-2022 年）》《惠州市乡镇敬老院转型升级

工作方案》及相关规划要求，确定本次规划设计研究对象。本规划所指

的养老服务设施，是指由民政部门主办或主管，包括由政府和社会力量

兴办的为老年人服务的各种生活、照料、医疗及其他需求所建立起来的

建筑和设施。养老服务设施可分为机构养老服务设施、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设施两大类，县级安养中心、镇/街道级综合养老服务设施及长者照护

之家、社区/村级长者服务站等三层级。

第五条 法律效力

本规划为指导惠东县养老设施建设的专项规划，对设施落实地块的

土地使用性质及相应指标进行管理和控制，规划内容作为国土空间规划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必要组成部分，在实际建设中加以落实。

第二章 规划目标与原则

第六条 规划依据

本规划的依据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广东省养老服务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城镇老年

人设施规划规范》（GB50437-2007）及局部修订条文、《城市居住区规

划设计标准》《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老年养护院建设标准》

《广东省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广东省加快推进养老服务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惠州市城乡规划管理

技术规定》《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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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建设的实施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

《惠州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2 年）》、《惠

州市住宅区配建养老服务设施管理办法》《惠州市推进长者服务高质量

发展行动方案（2020-2022 年）》《惠州市乡镇敬老院转型升级工作方案》

《惠东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惠东县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改革实践建设实施方案》（2021-2022）、惠

东县各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其他法律法规、技术规范与政策文件。

第七条 指导思想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认

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着

力加强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各方面工作，着力完善老龄政策制

度，着力加强老年人民生保障和服务供给，着力发挥老年人积极作用，

着力改善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支撑条件，紧紧围绕建设更富活

力、更具实力、更有竞争力的要求，全面提升老龄事业发展水平，确保

老龄事业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推进，确保全体老年人共享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新成果。

第八条 规划原则

（一）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体现政府主导作用，发挥规划对基础性养老设施的兜底保障作用；

鼓励社会参与，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市场成为

养老服务业的主体，发挥规划对社会办养老设施的引导作用，促进和带

动其他服务项目发展，逐步形成多方参与、相互配合、互助共赢的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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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二）着眼长远，科学前瞻

坚持规划统筹、统筹规划，加快健全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与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及控制性详细规划相结合，以空间资源协调配置为重点，明

确近远期发展目标；适度超前、着眼长远。

（三）以人为本、量质同升

以服务老年人为核心，以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为导向，坚持服务对象

公众化，按照“全面照顾，重点关怀”的理念，强化医养结合，大力发

展面向不同层次、不同需求、不同对象的机构养老服务设施和居家养老

服务设施；注重老年大学、老年活动中心等养老服务配套设施建设，同

时要加快建设和完善城市养老环境建设，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促进

老年人积极健康生活，安享晚年。

（四）城乡统筹、合理布局

统筹城乡发展，充分考虑中心城区、各镇街老年人分布特征与老龄

化程度，对现有城乡养老服务设施进行挖潜整合，以中心城区为重点，

统筹安排各类养老服务设施，对城区各类养老服务设施进行空间布局；

对其他乡镇提出养老设施配置标准，满足惠东县城乡多层次、多样化的

养老服务需求。

（五）因地制宜，盘活存量

充分发掘现有设施的潜力，并鼓励利用社会其他闲置设施及存量土

地，整合城区、各镇街现有空闲的办公、学校、厂房、社区用房等社会

资源，经安全质量评估合格后可进行改造和利用，通过迁建、扩建、撤

并、置换、租赁等多种形式手段，因地制宜、盘活存量，加快养老服务

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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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规划目标

到 2035 年，全面建成“以居家养老为主体、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

养老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实

现“9073”养老体系发展目标（90%老年人居家养老，7%老年人社区养老、

3%老年人机构养老），养老水平达到国内发达城市水平，打造国际一流

的“老有颐养”民生幸福惠东和优质乐龄生活圈。

具体指标：养老服务设施覆盖城乡所有乡镇；居家养老服务设施覆

盖所有城乡社区；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达到 40张的配置标准。

第三章 老年人口及养老床位规模预测

第十条 老年人口规模预测

至 2035 年，惠东县常住人口数将达到约 120 万人，60 岁以上老年人

口将达到 17.4 万人，老龄化程度将达到 14.5%。

第十一条 养老床位规模预测

至 2035 年（规划末期），规划全县老年人口数约 17.4 万人。按照

上述配建标准和规划期末预测老年人口规模进行测算，规划期末养老服

务设施养老床位需求不少于 6971 床，护理床位数不少于 2788 床（40%），

用地面积不少于 20.91 公顷，人均养老设施用地约 0.17 ㎡。

第四章 养老服务设施配置类型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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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养老设施服务体系分级

根据《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等相

关政策文件要求及惠东县养老服务特点，将惠东县养老服务体系分为：

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三类养老服务的体系，形成以居家养老

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的，功能完善、规模适度覆

盖城乡养老服务体系。其中机构养老设施包括长者安养中心、综合养老

服务设施（含长者照护之家）等形式，社区、居家养老设施主要为社区/

村级长者服务站。

第十三条 配置标准

（一）县级养老设施配置标准

主要参照《城镇老年人设施规划规范》《惠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

规定》执行，主要配置养老院、老年养护院、老年大学和老年活动中心

等养老服务设施。详见表 1县级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标准一览表。

表 1 县级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标准一览表

序

号

镇街

名称
养老机构名称 地址

用地面积

（㎡）

建筑面积

（㎡）

床位数

（张）
备注

1
铁涌

镇

规划铁涌镇合

元沉香生态园

铁涌镇八丘田

村 X213 西南侧
5000 5810 166 规划新增

2
平山

街道

惠东绿康西枝

家园医养服务

有限公司

惠东县平山街

道环城南路寨

场山路 3号

28647 25382 543 现状保留

合计 33647 31192 709 ——

（二）街道级养老设施配置标准

主要参照《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惠州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

务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2 年）》《惠州市住宅区配建养老服务设

施管理办法》《惠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执行，主要配置长者照

护之家、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和老年活动中心等养老服务设施。详见

表 2 街道级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标准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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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街道级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标准一览表

序

号
镇街 项目名称 地址

用地面积

（㎡）

建筑面

积（㎡）

床位数

（张）
形式

1 九龙峰
九龙峰综合养老

服务设施

惠东县长兴街

55 号
2841 3325 95

规划

新增

2 平山街道
平山街道综合养

老服务设施

惠东县人民医

院对面
83336 52500 1500

控规

规划

用地

3 大岭街道
大岭街道综合养

老服务设施
池竹村 10719 12495 357

规划

新增

4 白花镇
白花镇综合养老

服务设施

X202 白花育英

双语幼儿园北

侧

7389 8610 246
现状

扩建

5 梁化镇
梁化镇综合养老

服务设施

东兴路梁化中

学西侧
2531 2940 84

现状

扩建

6 稔山镇
稔山镇综合养老

服务设施

惠东县稔山镇

亚婆角地段海

头埔苑 66号

楼

2366 2765 79
现状

改建

7 平海镇
平海镇综合养老

服务设施

佛岭村 X213

公路边
2796 3255 93

规划

新增

8 巽寮
巽寮综合养老服

务设施

油甘埔一路 17

号
952 1120 32

现状

改建

9 吉隆镇
吉隆镇综合养老

服务设施
教育路南侧 7299 8505 243

控规

规划

用地

10 黄埠镇
黄埠镇综合养老

服务设施

新南街 72号
（原黄埠镇人
民政府盐洲办

事处）

2837 3325 95
规划

新增

11 多祝镇
多祝镇综合养老

服务设施

S356 与 Y807

交叉路口北侧
11528 13440 384

规划

新增

12 安墩镇
安墩镇综合养老

服务设施

宝安村安敦河

西侧
1788 2100 60

控规

规划

用地

13 高潭镇
高潭镇综合养老

服务设施

人民东路与新

兴路交叉路口

北侧（高潭卫

生院）

696 805 23
现状

扩建

14 宝口镇
宝口镇综合养老

服务设施

宝口镇新化村

委旁
929 1085 31

规划

新增

15 白盆珠镇
白盆珠镇综合养

老服务设施

白盆珠镇沐化

村委会（沐化

小学西南）

1071 1260 36
规划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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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镇街 项目名称 地址

用地面积

（㎡）

建筑面

积（㎡）

床位数

（张）
形式

16 大岭街道 万福颐养中心

惠东县大岭镇

新群广汕路边

惠东大道 2496

号 3-5 楼

617 1893 100
现状

保留

合计 139695 119423 3458 ——

（三）社区级养老设施配置标准

主要参照《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惠州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

务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2 年）》《惠州市住宅区配建养老服务设

施管理办法》和《惠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执行，规划每个城市

社区管理单元宜设置一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可结合社区综合服务中

心、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卫生站、党群服务中心等现有资源]。

每个行政村宜设置一处农村幸福院，也可与邻近的行政村联合设置，农

村幸福院包括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托老所、老年人活动中心等，

并可提升建设为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详见表 3 社区级养老服

务设施建设标准一览表。
表 3 社区级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标准一览表

序号 镇街名称
社区居家养老设施

（处）

农村幸福院

（处）

合计长者服务站

（处）

1 平山街道（含九龙峰） 99 44 143

2 大岭街道 4 19 23

3 白花镇 3 28 31

4 梁化镇 1 22 23

5 稔山镇 22 20 42

6 铁涌镇 1 20 21

7 平海镇（含港口、巽寮） 35 25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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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吉隆镇 7 10 17

9 黄埠镇 4 18 22

10 多祝镇 1 28 29

11 安墩镇 1 13 14

12 高潭镇 1 23 24

13 宝口镇 2 14 16

14 白盆珠镇 1 14 15

总计 182 298 480

第十四条 养老设施配置规模

（一）机构养老设施

1.长者安养中心：对各镇街进行分析，需求较大的镇街布置长者安

养中心，满足本镇街需求的基础上为县域提供养老设施服务。共配置 2

处，可提供固定养老床位 709 张。

2.综合养老服务设施：对各镇街养老床位的需求进行补充，综合养

老服务设施配置床位数基本在 30床以上。共配置 16处，可提供固定养

老床位 3458 张。

（二）社区、居家养老设施

1.长者照护之家（附设于综合养老服务设施）：每个镇街布置一处，

除现状保留（2 处，共 19 张床位）外，新增长者照护之家每处配置 9张

临时养老床位，共配置 17处，可提供临时养老床位 154 张。

2.住宅小区配建养老服务设施：按照新建住宅区每百户不低于 20平

方米，已建成城区每百户不低于 15平方米配置养老服务设施，且最低套

内面积不低于 100 平方米。共需配置不少于 182 处，提供临时养老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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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于 1340 张。

3.村级（社区）长者服务站：各行政村（社区）设置一处农村幸福

院或一处长者服务站，每处设置 6 张临时床位，共设置 298 处，可提供

临时养老床位 1788 张。

第五章 养老服务设施布局规划

第十五条 机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

（一）机构养老服务设施选址原则

衔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对接惠东县城镇开发边界，独立占地养老

设施选址优先落实于城镇开发边界内（部分镇街开发边界内缺乏用地的，

可落于边界外，以“点+清单”的形式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后续控制性

详细规划修编中予以统筹落实）。

对接现行控规规划用地：核查惠东县现行控制性详细规划，独立占

地养老设施用地优先落实于符合建设条件的规划社会福利设施用地内。

临近公共服务设施：优先将养老服务设施布置于临近医疗卫生、文

体、绿地广场等公共服务配置完善的区域。

市政设施完善区域：将规划用地布置于交通便利，供电、给排水、

通讯等市政条件良好的区域。

自然条件优良：养老设施选址优先布置在地形平坦、自然环境较好、

阳光充足、通风良好的地段。

（二）机构养老服务设施总体规划布局

本次规划全县共布局 18处机构养老设施，其中规划县级长者安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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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2 处，分别位于平山街道及铁涌镇；规划乡镇级综合养老服务设施 16

处，其中：九龙峰旅游区、平山街道、白花镇、梁化镇、稔山镇、平海

镇、巽寮度假区、吉隆镇、黄埠镇、多祝镇、安墩镇、高潭镇、宝口镇

及白盆珠镇各规划 1处，大岭街道规划 2处。

规划机构养老床位共计约 4167 床，其中现状已建养老床位 643 床，

规划实际新增养老床位数约 3524 床。

规划机构养老服务设施用地 17.33 公顷。详见表 4 惠东县远期县级

机构养老床位规划一览表，表 5 惠东县远期乡镇级机构养老床位规划一

览表。
表 4 惠东县远期县级机构养老床位规划一览表

序

号

镇街

名称
养老机构名称 地址

用地面积

（㎡）

建筑面积

（㎡）

床位数

（张）
备注

1
铁涌

镇

规划铁涌镇合

元沉香生态园

铁涌镇八丘田村

X213 西南侧
5000 5810 166 规划新增

2
平山

街道

惠东绿康西枝

家园医养服务

有限公司

惠东县平山街道环

城南路寨场山路 3号
28647 25382 543 现状保留

合计 33647 31192 709 ——

表 5 惠东县远期乡镇级机构养老床位规划一览表

序

号
镇街 项目名称 地址

用地面积

（㎡）

建筑面积

（㎡）

床位数

（张）
备注

1
九龙峰

旅游区

九龙峰综合养

老服务设施

惠东县长兴街

55 号
2841 3325 95

规划新

增

2 平山街道
平山街道综合

养老服务设施

惠东县人民医

院对面
83336 52500 1500

控规规

划用地

3 大岭街道
大岭街道综合

养老服务设施
池竹村 10719 12495 357

规划新

增

4 白花镇
白花镇综合养

老服务设施

X202 白花育英

双语幼儿园北

侧

7389 8610 246
现状扩

建

5 梁化镇
梁化镇综合养

老服务设施

东兴路梁化中

学西侧
2531 2940 84

现状扩

建

6 稔山镇
稔山镇综合养

老服务设施

惠东县稔山镇

亚婆角地段海

头埔苑 66号楼

2366 2765 79
现状改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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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镇街 项目名称 地址

用地面积

（㎡）

建筑面积

（㎡）

床位数

（张）
备注

7 平海镇
平海镇综合养

老服务设施

佛岭村 X213 公

路边
2796 3255 93

规划新

增

8
巽寮度假

区

巽寮综合养老

服务设施

油甘埔一路 17

号
952 1120 32

现状改

建

9 吉隆镇
吉隆镇综合养

老服务设施
教育路南侧 7299 8505 243

控规规

划用地

10 黄埠镇
黄埠镇综合养

老服务设施

新南街 72号

（原黄埠镇人

民政府盐洲办

事处）

2837 3325 95
规划新

增

11 多祝镇
多祝镇综合养

老服务设施

S356与 Y807交

叉路口北侧
11528 13440 384

规划新

增

12 安墩镇
安墩镇综合养

老服务设施

宝安村安敦河

西侧
1788 2100 60

控规规

划用地

13 高潭镇
高潭镇综合养

老服务设施

人民东路与新

兴路交叉路口

北侧（高潭卫生

院）

696 805 23
现状扩

建

14 宝口镇
宝口镇综合养

老服务设施

宝口镇新化村

委旁
929 1085 31

规划新

增

15 白盆珠镇
白盆珠镇综合

养老服务设施

白盆珠镇沐化

村委会（沐化小

学西南）

1071 1260 36
规划新

增

16 大岭街道 万福颐养中心

惠东县大岭镇

新群广汕路边

惠东大道 2496

号 3-5 楼

617 1893 100
现状保

留

合计 139695 119423 3458 ——

第十六条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规划

（一）长者照护之家

通过体制改革，建设具备全托、日托、上门服务、协调指导村（社

区）长者服务站等功能的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设施，满足所在区域长者

居家社区养老等需求。

整合现有乡镇（街道）敬老院、卫生院及各类闲置用房等资源，在

每个乡镇（街道）建设一家长者照护之家，床位数为 9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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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规划布局 17处长者照护之家，其中现状保留 2 处，规划新增 15

处。规划共设置社区养老床位数 154 张，其中现状保留 19床，规划新增

135 床。详见表 6各镇街长者照护之家规划一览表。

表 6 各镇街长者照护之家规划一览表

序

号
镇街 项目名称 地址 设立形式

1 平山街道
平山街道长者照护之

家

惠东县平山街道青云社区

文化广场
现状保留

2 大岭街道
大岭街道长者照护之

家

惠东县大岭镇新群广汕路

边惠东大道 2496 号 3-5 楼

现状保留（万福颐

养中心）

3 九龙峰旅游区
九龙峰旅游区长者照

护之家
惠东县长兴街 55号

附设于综合养老

服务设施

4 白花镇 白花镇长者照护之家
X202 白花育英双语幼儿园

北侧

附设于综合养老

服务设施

5 多祝镇 多祝镇长者照护之家 S356与Y807交叉路口北侧
附设于综合养老

服务设施

6 白盆珠镇
白盆珠镇长者照护之

际

白盆珠镇沐化村委会（沐

化小学西南）

附设于综合养老

服务设施

7 安墩镇 安墩镇长者照护之家 宝安村安敦河西侧
附设于综合养老

服务设施

8 宝口镇 宝口镇长者照护之家 宝口镇新化村委旁
附设于综合养老

服务设施

9 高潭镇 高潭镇长者照护之家
人民东路与新兴路交叉路

口北侧（高潭卫生院）

附设于综合养老

服务设施

10 梁化镇 梁化镇长者照护之家 东兴路梁化中学西侧
附设于综合养老

服务设施

11 稔山镇 稔山镇长者照护之家
惠东县稔山镇亚婆角地段

海头埔苑 66 号楼

附设于综合养老

服务设施

12 吉隆镇 吉隆镇长者照护之家 教育路南侧
附设于综合养老

服务设施

13 铁涌镇 铁涌镇长者照护之家
铁涌镇八丘田村 X213西南

侧

附设于长者安养

中心

14 黄埠镇 黄埠镇长者照护之家
新南街 72 号（原黄埠镇人

民政府盐洲办事处）

附设于综合养老

服务设施

15 平海镇 平海镇长者照护之家 佛岭村 X213 公路边
附设于综合养老

服务设施

16 巽寮度假区
巽寮度假区长者照护

之家
油甘埔一路 17号

附设于综合养老

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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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港口度假区
港口度假区长者照护

之家
南社村篮球场北侧 附设于文体设施

（二）住宅小区配建养老服务设施

原则上每个住宅区配置不少于 1 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每处建筑

面积不小于 100 平方米,每处床位数按不大于 9 床计，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300 米。本次规划共需配套 182 处社区长者服务站，合计配套养老床位数

约 1340 床。其中，现状已建小区应配置 121 处、配建养老床位 837 床；

新建住宅区应配置 61处，配建养老床位 503 床。详见表 7 各镇街社区长

者服务站规划一览表。
表 7 各镇街社区长者服务站规划一览表

镇街名称

已建住宅区 城镇社区/新建住宅区 合计

数量
养老建面

（㎡）

床位数

（床）
数量

养老建面

（㎡）

床位数

（床）
数量

养老建面

（㎡）

床位数

（床）

平山街道

（含九龙

峰）

86 14391 345 13 1939 55 99 16330 400

大岭街道 2 200 4 2 506 14 4 706 18

白花镇 1 100 2 2 312 8 3 412 10

梁化镇 0 0 0 1 315 9 1 315 9

稔山镇 11 10321 288 11 6594 188 22 16915 476

铁涌镇 0 0 0 1 315 9 1 315 9

平海镇（含

港口、巽寮）
16 6852 187 19 4385 124 35 11237 311

吉隆镇 2 200 4 5 1416 40 7 1616 44

黄埠镇 3 336 7 1 100 2 4 436 9

多祝镇 0 0 0 1 315 9 1 315 9

安墩镇 0 0 0 1 315 9 1 315 9

高潭镇 0 0 0 1 315 9 1 315 9

宝口镇 0 0 0 2 630 18 2 63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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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街名称

已建住宅区 城镇社区/新建住宅区 合计

数量
养老建面

（㎡）

床位数

（床）
数量

养老建面

（㎡）

床位数

（床）
数量

养老建面

（㎡）

床位数

（床）

白盆珠镇 0 0 0 1 315 9 1 315 9

总计 121 32401 837 61 17771 503 182 50172 1340

（三）村级（社区）长者服务站

每个建制村/社区配置 1 处农村幸福院/长者服务站，每处建筑面积

不小于 100 ㎡，每处床位数按 6 床计，共设置 298 处，可提供临时养老

床位 1788 张。

本次规划共需配套 298 处农村幸福院/长者服务站，合计配套养老床

位数约 1788 床。详见表 8 各镇街村级（社区）长者服务站规划一览表。
表 8 各镇街村级（社区）长者服务站规划一览表

序号 镇街名称 村级（社区）长者服务站（处）

1 平山街道（含九龙峰） 44

2 大岭街道 19

3 白花镇 28

4 梁化镇 22

5 稔山镇 20

6 铁涌镇 20

7 平海镇（含港口、巽寮） 25

8 吉隆镇 10

9 黄埠镇 18

10 多祝镇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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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镇街名称 村级（社区）长者服务站（处）

11 安墩镇 13

12 高潭镇 23

13 宝口镇 14

14 白盆珠镇 14

总计 298

第六章 近期建设规划

第十七条 近期建设目标

到 2025 年，基本建成“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

养老为支撑”的覆盖城乡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机构养老设施覆盖中心

城区和所有镇街；居家养老服务设施覆盖全县 100%的社区以及 60%以上

的行政村。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达到 20张。护理型床位占比达

到 55%以上。城市人均养老服务设施用地达到 0.10 平方米以上。

第十八条 近期养老床位规模预测

至 2025 年，全县规划老年人口约 14.1 万人，需各类养老床位数约

2821 床。现状已建投入各类养老床位约 1732 床，则近期各类养老床位数

缺口数约 1089 床。详见表 9 近期养老床位及设施需求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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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近期养老床位及设施需求一览表

镇街
规划老年人口

（万人）

需求床位

（张）

现状床位数

（张）

床位数缺口

（张）

平山街道（含九龙峰） 3.5 705 741 -36

大岭街道 1.1 216 342 -126

白花镇 1.3 259 79 180

梁化镇 1.1 212 35 177

稔山镇 1.3 251 100 151

铁涌镇 0.7 133 113 20

平海镇（含港口、巽寮） 1.2 240 37 203

吉隆镇 0.6 116 30 86

黄埠镇 0.6 116 22 94

多祝镇 1.1 226 25 201

安墩镇 0.9 183 67 116

高潭镇 0.2 42 28 14

宝口镇 0.3 68 27 41

白盆珠镇 0.3 54 86 -32

合计 14.1 2821 1732 1089

第十九条 近期建设项目布局

（一）机构养老服务设施布局

近期共规划布局 12处机构养老设施，其中保留现状 2处、扩建 5所、

新建 5所。近期可提供机构养老床位数 1748 床，其中现状已建机构养老

床位 643 床、规划新增机构养老床位 1105 床（满足近期机构养老缺口需

求）。详见表 10 近期县级机构养老设施规划一览表及表 11 近期乡镇级

机构养老设施规划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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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近期县级机构养老设施规划一览表

序

号
镇街 养老机构名称 地址

用地面

积（㎡）

建筑面

积（㎡）

床位数

（张）
备注

1
平山街

道

惠东绿康西枝

家园医养服务

有限公司

惠东县平山街道环

城南路寨场山路 3

号

28647 25382 543
现状

保留

合计 —— —— 543 ——
——

表 11 近期乡镇级机构养老设施规划一览表

序

号
镇街 项目名称 地址

用地面

积

（㎡）

建筑面

积（㎡）

床位数

（张）
备注

1
九龙峰

旅游区

九龙峰综合养

老服务设施
惠东县长兴街55号 2841 3325 95

规划

新增

2 白花镇
白花镇综合养

老服务设施

X202 白花育英双语

幼儿园北侧
7389 8610 246

现状

扩建

3 梁化镇
梁化镇综合养

老服务设施

东兴路梁化中学西

侧
2531 2940 84

现状扩

建

4 稔山镇
稔山镇综合养

老服务设施

惠东县稔山镇亚婆

角地段海头埔苑 66

号楼

2366 2765 79
现状

改建

5
巽寮度

假区

巽寮综合养老

服务设施
油甘埔一路 17 号 952 1120 32

现状

改建

6 黄埠镇
黄埠镇综合养

老服务设施

新南街 72 号（原黄

埠镇人民政府盐洲

办事处）

2837 3325 95
规划

新增

7 多祝镇
多祝镇综合养

老服务设施

S356 与 Y807 交叉

路口北侧
11528 13440 384

规划

新增

8 高潭镇
高潭镇综合养

老服务设施

人民东路与新兴路

交叉路口北侧（高

潭卫生院）

696 805 23
现状

扩建

9 宝口镇
宝口镇综合养

老服务设施
宝口镇新化村委旁 929 1085 31

规划

新增

10
白盆珠

镇

白盆珠镇综合

养老服务设施

白盆珠镇沐化村委

会（沐化小学西南）
1071 1260 36

规划

新增

11
大岭街

道
万福颐养中心

惠东县大岭镇新群

广汕路边惠东大道

2496 号 3-5 楼

617 1893 100
现状

保留

合计 33757 40568 12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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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期规划长者照护之家

规划至 2025 年（近期）共规划建设长者照护之家 17处，其中平山、

大岭两处长者照护之家现状已落实，其中大岭街道万福颐养中心设置有

15床居家养老床位，平山街道设置有 4床居家养老床位。其余镇街近期

规划各设置一处长者照护之家，规划每处长者照护之家设置床位 9 床，

共 154 床。

（三）近期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规划布局

近期共规划布局182处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和200处长者服务站/

农村幸福院，规划社区养老床位数共计 2540 床。

（四）近期建设项目汇总

综上，近期共规划布局 411 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养老床位数共计

4442 床。其中，规划居家养老服务设施 382 处，设置社区养老床位数约

2540 床；规划机构养老设施 12处，设置机构养老床位约 1748 床。

近期规划老年人口约 14.1 万人，每千人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达 31

床，满足近期配建目标每千名老人 20 床。详见表 12 近期建设机构养老

设施项目一览表。
表 12 近期建设机构养老设施项目一览表

序

号
镇街

长者安养

中心
综合养老服务设施 长者照护之家

长者服

务站

近期建设

养老设施

数量

1

平山街道

（含九龙

峰）

惠东绿康

西枝家园

医养服务

有限公司

九龙峰综合养老服

务设施

平山街道长者照护之

家

九龙峰长者照护之家

134 138

2 大岭街道 ——
惠东县万福颐养中

心

大岭街道长者照护之

家
18 20

3 白花镇 ——
白花镇综合养老服

务设施
白花镇长者照护之家 2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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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镇街

长者安养

中心
综合养老服务设施 长者照护之家

长者服

务站

近期建设

养老设施

数量

4 梁化镇 ——
梁化镇综合养老服

务设施
梁化镇长者照护之家 15 17

5 稔山镇 ——
稔山镇综合养老服

务设施
稔山镇长者照护之家 35 37

6 铁涌镇 —— —— 铁涌镇长者照护之家 13 14

7

平海镇

（含港

口、巽寮）

——
巽寮综合养老服务

设施

平海镇长者照护之家

港口度假区长者照护

之家

巽寮度假区长者照护

之家

51 55

8 吉隆镇 —— —— 吉隆镇长者照护之家 14 15

9 黄埠镇 ——
黄埠镇综合养老服

务设施
黄埠镇长者照护之家 18 20

10 多祝镇 ——
多祝镇综合养老服

务设施
多祝镇长者照护之家 18 20

11 安墩镇 —— —— 安墩镇长者照护之家 9 10

12 高潭镇 ——
高潭镇综合养老服

务设施
高潭镇长者照护之家 15 17

13 宝口镇 ——
宝口镇综合养老服

务设施
宝口镇长者照护之家 11 13

14 白盆珠镇 ——
白盆珠镇综合养老

服务设施

白盆珠镇长者照护之

家
10 12

合计 1 11 17 382 411

第七章 政策机制与实施建议

第二十条 组织保障机制

（一）健全工作机制，强化养老事业的组织领导。

（二）明确部门职责，各部门要各司其职，按照职责分工做好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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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业发展工作。

（三）强化行业监管，健全养老服务的准入、退出、监管制度，建

立完善居家养老服务组织的建设质量标准和等级评估标准，健全养老服

务规范标准和管理制度。

（四）加强督促管理，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各镇（街道）要加强

工作绩效考核，确保责任到位、任务落实。

第二十一条 要素保障机制

（一）完善土地供应保障机制

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用地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和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非营利性机构养老服务设施

可以依法使用国有划拨土地或者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采取行政划

拨方式供地；对营利性机构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用地，可以采取协议出让

方式供地。

对确定的以划拨方式供地的非营利性养老服务设施示范项目，确需

新增用地的，在年度用地计划中重点予以保障。鼓励利用集体建设用地

兴办养老服务设施；鼓励盘活存量用地用于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二）完善人才培养和就业政策

拓展人才培养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支持高校和中职学校、技

工院校开设老年服务与管理类专业及相关课程，扩大人才培养规模；引

导和鼓励高校、中职学校老年服务与管理类专业毕业生从事养老服务工

作。

（三）完善财政支持政策

加大财政性资金支持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力度，完善养老服务

补贴制度和奖励激励等政策；加快建立、完善养老服务评估机制，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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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等老年人补贴制度；加大对非盈利性养老机

构床位补贴，设立按入住老人划拨的运营补贴；加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设施建设和运营补助力度；拓展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和范围，加大政府购

买服务的力度。

第二十二条 投资保障机制

（一）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金融机构要加大对养老服务机构信贷支持力度，拓宽信贷抵押担保

物范围，合理利率定价，满足养老服务业的信贷需求。

（二）创新金融产品

完善抵押政策，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发适合民办机构养老服务设

施发展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担保方式。逐步放宽限制，鼓励和支持保险资

金投资养老服务领域；实施机构养老服务设施政策性保险制度，降低机

构养老服务设施运营风险，并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参与社会养老经办服务。

第二十三条 创新管理与服务机制

（一）创新管理理念

充分发挥市场优势，多方位整合社会优质资源，优化公共资源配置，

利用专业技术人员或社区工作人员的专业性和快捷性，将其整合到综合

为老服务中心，更好地为社区老年人服务。

（二）建立养老服务信息化平台

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信息化平台建设，促进多渠道养老相关信息资源

对接，为老年人提供统一规范的标准化、专业化、亲情化、全方位、全

天候的居家养老服务，同时实现服务管理的主动性和服务质量的可控性。

同时积极推进“智慧养老机构”建设，改善老年人服务体验。

第二十四条 政策奖励与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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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入职奖补制度

对进入福利性、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从事养老服务、康复护理

等老年服务与管理类专业和方向的毕业生，就业满一定年限后按相关规

定给予一定奖补。在机构养老服务设施就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执行与医

疗机构、福利机构相同的执业资格、注册考核制度，在技术职称评定、

继续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与公办机构养老服务设施享受同等待遇。

（二）完善税费优惠政策

建立养老机构税费减免清单，严格落实国家、省政府对养老服务机

构税费扶持优惠政策。

（三）制订租赁养老设施用地鼓励政策

制订养老服务设施用地以出租或先租后让供应的鼓励政策和租金标

准，降低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的建设及运营成本，但需明确相应的权利

和义务，向社会公开后执行。

（四）企业参与养老服务事业的鼓励奖励政策

鼓励爱心企业参与养老服务事业，对在养老服务中作出成绩、名列

前茅的企业给予表彰。

第二十五条 建立“县—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养

老服务管理协同机制

（一）完善级行政管理体系

形成“县—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管理体系。逐

步建立为老服务覆盖范围广、涉及内容多的利用资源、服务老人、数据

统计、信息共享的联动机制。

（二）加强养老服务信息化平台协同管理

利用养老服务信息化平台的统一运营，形成共享数据库、共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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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监管等高效便捷的管理模式，使“县（区）－镇（街道）－村（社

区）”三级养老服务的管理能协同运作，并减少降低行政管理运行成本，

提高养老服务综合管理效率。

第二十六条 其他实施意见

（一）加快机构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发挥公办机构养老服务设施的

示范和托底作用。重点为“三无”（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

人和抚养人）老人、低收入老人、经济困难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无偿

或低收费的供养、护理服务。

（二）加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建立以企业和机构为主体、

社区为纽带、满足老年人各种服务需求的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大力发展

居家养老服务网络，运用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手段创新居家养老服务

模式，实现养老服务更加规范化、科学化、专业化。

（三）促进机构养老服务设施供给体制转型，鼓励公益慈善组织参

与养老服务。积极引导和支持社会力量以独资、合资、合作、联营、参

股等方式兴办多形式、多层次、市场型的老年设施，发展连片辐射、连

锁经营、统一管理的服务模式。

（四）推进“民办公助”和“公建民营”等养老服务机构创新运营

模式，并加强行业监管与管理，改善养老产业经营环境。

（五）积极推进医养融合发展。促进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资源实现

有序共享，基本形成覆盖城乡、规模适宜、功能合理、综合连续的医养

结合服务网络，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养老需求。

（六）本专项规划采用“虚实控制”的管理手段，对于近期确有必

要且有资金保障的养老设施建设项目通过四至界线进行实线控制，用地

界线可结合实际情况、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情况、资金到位进展情况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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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微调整，但基本点位不得改动；对于远期建设项目则采用点位进行虚

线控制，点位仅做参考，在远期有意愿且条件成熟时进行选址及规模分

析。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规划由规划文本、图纸、规划说明三部分组

成

文本是对规划的各项指标和内容以及规划的实施和管理提出的规定

性要求，文本和图纸两者互为补充、不可分割，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规划说明是对文本和图纸的补充和解释说明。

第二十八条 因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在征得城乡规划主管

部门和养老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可做适当微调，但必须确

保原有规划单元内养老设施规划的用地面积；对于重大规划调整，

应按法定程序报批。

第二十九条 本规划由惠东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县自然资

源局依法按照本规划进行规划空间管理，县民政局依法实施行业

发展与监督管理。

第三十条 本规划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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